附件：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征求意见稿

公允价值计量中计量不确定性分析的披露
2010年6月

引言和意见征询
背景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正在致力于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或允许的公允价值计量提供指南，该项目的目的是：

（1）为所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要求或允许的公允价值计量建立统一的指南来源，以减少复杂性并提高应用的一致性；

（2）阐明公允价值的定义和相关指南，以更清楚地表达计量目标；

（3）加强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以便财务报表使用者能够评价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以及

（4）促进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与美国通用会计原则的趋同。
为解决上述问题，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于2009年5月发布了《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ED/2009/5）。在2009年10月的联合会议上，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一致同意，为在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和美国通用会计原则中建立统一的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原则而努力。本征求意见稿即理事会讨论的成果之一。
发布本征求意见稿的原因

ED/2009/5为资产、负债和主体自身权益工具公允价值计量提出了公允价值级次的分类。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暂时决定，对归入公允价值级次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要求主体披露计量不确定性的分析，除非其他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明确规定某项资产或负债无需进行此项披露。在披露计量不确定性的分析时，主体必须在适当情况下考虑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的影响。
ED/2009/5的披露建议中并未要求主体考虑不可观察输入值间的相关性。鉴于理事会决定要求主体在计量不确定性分析中考虑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本文件就归入公允价值计量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不确定性分析提出要求。
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将共同考虑对本征求意见稿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其《会计准则汇编》中《议题820：公允价值计量和披露》的征求意见稿的反馈意见。本征求意见稿中的建议与美国财务会计准则理事会修订议题820征求意见稿中提出的计量不确定性分析的披露相同。
意见征询
理事会就以下问题征询意见，反馈意见者不需要对所有的问题提出反馈意见。反馈意见如能符合下述要求将大有益处：
（1）回答了所述的问题，
（2）包含清楚的理由，并且
（3）描述理事会应当考虑的任何其他备选方法。
理事会不对征求意见稿中的第1段、第2段引言和第2（2）段以及征求意见稿未涉及的问题征询意见。
请于2010年9月7日前以书面形式提交评论信。

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
本征求意见稿提出，当估计一个以上不可观察输入值的变化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时，在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主体应当考虑这种相关性的影响。
问题1
是否存在某些情形，使得考虑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的影响（1）不可行（如成本效益原因），或（2）不合适？如果存在，请描述这些情形。
问题2
如果不要求考虑不可观察输入值相关性的影响，计量不确定性分析的披露是否还能提供有用信息？为什么能或不能？
计量不确定性分析的其他方式

问题3
是否存在理事会应当考虑的其他披露方式，该方式能够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中有关计量不确定性的信息？如果存在，请描述这些披露方式，并阐明您认为这些方式能够提供更加有用的信息或符合成本效益原则的原因。
建议的公允价值计量中计量不确定性分析的披露

	本征求意见稿的第2（1）段是对2009年5月《公允价值计量(征求意见稿)》(ED/2009/5)第57（7）段中提出的披露要求重新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第1段、第2段引言和第2（2）段仅为使前后通顺。


披露
1. 主体应当披露能够帮助其财务报表使用者评价以下内容的信息：
（1）对初始确认后在财务状况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和负债，披露公允价值计量使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
（2）对使用重大不可观察输入值（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披露公允价值计量对当期损益或其他综合收益的影响。
2．为满足第1段提出的原则，对初始确认后在财务状况表中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每类资产和负债，主体应当至少披露以下信息：
（1）对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披露计量不确定性分析。如果将公允价值计量中使用的一个或多个不可观察输入值变更为该情形下可能合理使用的不同数额，将得出一个显著偏高或偏低的公允价值，主体应当阐明使用那些不同数额所造成的影响，以及主体如何计算这一影响。在进行计量不确定性分析时，主体不应考虑在极少情形下的不可观察输入值。在估计使用不同数额对公允价值计量造成的影响时，主体应当在不可观察输入值的相关性有直接关系的情况下，考虑这种相关性的影响。为此，应当参考损益和资产总额或负债总额进行重要性判断，当公允价值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时，参考权益总额进行重要性判断。

（2）对归入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描述公允价值计量中使用的估值技术和输入值。  
